陇川县人民政府
关于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2023年11月 29日在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陇川县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陇川县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整改背景
根据陇川县审计局出具的《2022年度陇川县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及财政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报告。
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一）占用上级一般预算内专项资金平衡预算153960.37万元。
整改情况：针对暂缓下达上级一般预算内专项补助资金153960.37万元，陇川县政府积极筹措资金采取措施努力化解，截至2023年10月31日根据单位支出需求和上级考核要求，累计分配暂缓下达资金59252.25万元，占暂缓下达资金总量的38.49%，已完成实际支出38386.15万元，占暂缓下达资金总量的24.93%，占已分配下达资金总额的64.78%。后期县政府将时刻关注占用资金化解需求，及时梳理并积极筹措资金进行分期化解。
（二）财政专户往来款清理消化未完成年度任务5760万元。
整改情况：为了消化财政借出款项，规避财政风险，县财政局每年定期组织开展财政借出款项清理工作，避免往来款长期挂账，并制定了《陇川县财政往来款清理消化实施方案》（陇财发〔2021〕10号），明确了暂付款年度消化计划。截至2023年10月31日，陇川县累计清理消化借出款878万元 ，完成了年度消化任务的37.82%，其中：总预算会计账套678万元、财政专户账套200万元。
三、审计建议采纳情况
（一）审计建议情况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加强财政往来款的清理。
（二）审计建议采纳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是县财政局对审计提出的审计建议高度重视，立行立改，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更加严格预算法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逐步完善预算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管理，加快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全面清理、筛选、甄别上级专项资金，根据年限、缓急、轻重情况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处置方案，确保上级专项资金得到及时安排、使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陇川县财政局将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往来款清理工作，避免往来款长期挂账的问题，严格按既定的《陇川县财政往来款清理消化实施方案》进行消化，并严控财政资金借出，硬化预算约束，从源头上加强对暂存暂付款项控制。三是深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支付建设，使财政资金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提升财政统筹资金能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使用效益；强化对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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